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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許多的身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不

論是居家生活活動，或是就學、工作、休

閒、文化、社交等等社會參與活動，若缺

乏充足與適當的協助，將無法實踐聯合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確保的平等人

權。障礙者難以自立生活的二大關鍵是 

環境的不可及（）與支持協助

的不適切，這二個層面的改善，因而也是

自立生活運動的推動主軸。自我主導的個

人協助，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有些

國家採取個人預算制度，有些採取現金給

付，有些則是綜合二者。

本文針對荷蘭、德國、比利時、法國、

英國、瑞典等六個歐洲國家自我主導的個

人協助政策，介紹其發展背景與實施目

的，並且由對象與人數、地區差異、給付

可運用範圍，以及給付水準等四個層面，

進行比較分析討論，以期作為國內推展相

關政策措施之參考與借鏡。

貳、自立生活運動爭取自我主
導的個人協助 自我生活
掌控權是核心議題

在支持協助的層面，自立生活運動爭

取現金給付，讓障礙者能自聘「個人協助

者」。為什麼要用現金給付而不是直接給

予服務  主要是因為在障礙者的經驗中，

實物給付型態的日常生活協助造成生活的

許多「不自主」。包含﹕ 1 對於服務提

供的時間無法掌控（缺乏自主安排作息的

自由）。2 無法掌控誰提供其協助（導致

隱私被侵擾的感覺、無法選擇協助者、對

協助者所提供之服務品質缺乏影響力、當

與協助者間有衝突時，往往很難更換協助

者、協助者的更換造成壓力與不便）。3對

於協助方式無影響力（服務偏離當事人需

求，例如物品擺放位置與所準備餐食不符

障礙者習慣，使障礙者無法掌控自己的生

活，增加其生活壓力與低自尊感）。4 服

務不可靠（造成對障礙者家庭生活、社交

生活及其他活動的干擾、增加障礙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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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與不便利性、迫使障礙者必須依靠家

人）5 服務缺乏彈性（障礙者的障礙狀況

改變時，服務無法立即調整並回應需求）

（   1994）。

障礙者批判的是以「服務提供者」而

不是以「障礙者」為中心的服務，使得障

礙者失去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權。因此，自

立生活運動不論爭取的是直接給付或個人

預算，目的都不是取得新型態的服務，而

是取回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權。瑞典自立生

活運動領袖   強調，「個人協

助」是經費由障礙者控制而不是由服務提

供者控制，且障礙者可依據其個人生活狀

況、能力、需求與偏好，決定自己對於服

務輸送的控制程度，包括對於誰在什麼時

間地點用什麼方式提供什麼協助的自主掌

控，這才是「個人協助」一詞中所謂「個

人」的意涵（ 2004 2007）。

而這種對於自己生活的掌控權，並不

是障礙者的特權，只不過是非障礙者不假

思索、視為理所當然的人權。歐洲障礙論

壇（   2014）指

出，「自立生活」簡單講就是障礙者有權

與他人同等基礎上選擇與決定要如何過生

活及參與社會，為了達到此目標，障礙者

必須能完全掌控所需支持。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也強調，

障礙者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目的是

確保障礙者自立生活的權利。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第 19 條的一般性意見書草案更

指出「自立生活應該被視為選擇與控制的

自由」，而且「自立是自主的一種形式，

意思是障礙者沒有被剝奪關於個人生活型

態與日常活動的選擇與控制之機會」。關

於個人協助，該文件也提到 「個人協助

是指個人主導  使用者主導的提供給障礙

者的人力支持。個人協助是自立生活的工

具。」（ 2017）。

換言之，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目的

是充權障礙者，以確保其對自己生活的選

擇與控制之權利。

                 

（2007）研究比較各種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與傳統服務的差異，研究發現傳統服務

中，障礙者缺乏選擇與控制，自立生活支

持（提供直接給付、建立同儕網絡、提供

擔任父母親角色的支持、提供倡導服務等

等），有助於增進社會、娛樂與工作的參

與，且增進自信、自主選擇與彈性。

（2009）彙整美國與歐洲的許多文獻發現，

由機構到社區的障礙者有如下的轉變﹕健

康、溝通及社交技巧、生活品質、自尊的

提升、擴大社交、就業、娛樂與訓練、自

主選擇與決定的機會，而且障礙者有機會

在經濟與社會層面貢獻社會，也節省了社

會成本。

參、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 六
個歐洲國家的經驗

一、六個國家關於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
政策發展背景與現況簡述

（一）荷蘭

荷蘭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病人運動與

障礙運動的影響下，促使政府於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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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改革，在健康照顧系統中實施個人

預算制度（ ’   

2016）。荷蘭的個人預算在二個系統中

分別實施  社會保險與福利服務。社會保

險實施個人預算制度的目的是刺激市場以

使更能滿足需求、促進選擇與控制，使個

人能盡可能在自己的家中自立生活並且

參與社會（ 2013）。福利服務實

施個人預算制度的目的是使個人能盡可

能在自己的家中自立生活並且參與社會

（ ’   2016）。

 （2009）指出，「自立生活」

的語詞是荷蘭官方所提出，荷蘭並沒有自

立生活運動，而政府其實比較關心經費負

擔（ 2009）。

社會保險於 1968 年開始提供照顧服

務（ 2015），1996 年開始採個

人預算給付，2015 年長照保險當中包含

個人預算給付型態（ ’  

 2016）。福利服務方面，地方

政府於 2007 年開始提供居家照顧，給付

型態除了實物給付以外也包含個人預算，

原本社會保險的個人預算停止辦理，由地

方政府負責。財源是由中央給地方一定

數額的經費，超過的部分則由地方政府

自行負擔（ ’   

2016）。並且，2007 年起，將個人預算分

成照顧的與家事的個人預算，二者不能互

相挪用（  2010）。

透過社會保險的個人預算是權利，

地方政府福利服務的個人預算則不被視

為個人權利，而是由地方政府自主決定要

投入多少資源，以及障礙者本身要負擔

多少費用（ ’   

2016）。在所有取得政府居家照顧福利

服務的障礙者中，約有四分之一是以個

人預算方式給付，有四分之三則是取得

實 物 給 付（ ’   

2016），不過，整體而言，個人預算使用

者人數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並不少，2013

年的資料顯示約有 13 萬個使用者（ 

2013）。

（二）德國

德國民間障礙運動從 1980 年代開始

推動自立生活的概念，目前全國至少有 20

個自立生活中心。德國的個人預算也是在

二個系統分別實施。在社會救助系統方

面，德國於 1980 年代開始提供障礙者控

制與主導的個人協助服務，而個人預算制

度則是於 2001 年實施，於社會救助系統

中涵蓋個人預算型態，在 2008 年更規定

障礙者有權取得個人預算，而不一定非以

實物給付方式（，2009）。

而在長照保險方面，長照系統雖於 1995

年規定總額可運用於非正式支持（包含家

庭），但是長照保險從醫療角度界定照顧

需求，在長照保險中並無法取得彈性與個

人化的個人協助，只有社會救助系統才涵

蓋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

2009）。

長照保險被批評為醫療模式，然而

長照的目標也提出以社區為基礎以及個人

自我決策原則（，2009）。

德國的個人預算使用者人數相對較少，

2013 年的資料顯示只有 1500200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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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利時

比利時的第一個自立生活中心於 1987

年在  地區成立，倡導「個人協

助 」 政 策（ 2015）。 地

區於 1997 年開始個人協助預算的實驗計

畫，實施目的是擴展自主、自由、選擇，

並且避免不必要住進照顧之家（ 

2013）。 地區則是於 2009 年開

始個人協助預算制度，其他地區則尚未

實 施 個 人 預 算 制 度（ 2009；

 2013）。個人預算由地區政府提

供經費，障礙者無須部分負擔（  

 2010）。個人協助預算使用人數並

不多，2015 年全比利時約僅 3000 名使用

者（ 2015）。

（四）法國

法國屬於障礙者的組織於 1993 年集

結起來，開始提出自立生活與自由選擇生

活的訴求。不過法國並沒有自立生活運

動（   2009）。法

國於 1997 年實施照顧現金給付，2005 年

實施障礙補償給付，障礙者可以自己選

擇將補償給付用於購買服務或自聘個助

或是家庭協助（   

2009）。實施照顧現金給付的目的是降低

照顧之家的負擔，以及增進個人獨立自主

（ 2013）。法國取得個人協助現

金給付的人數缺乏具體數據。

（五）英國

英國最早的自立生活中心成立於 1984

年（，2015）。英國自立生活運動

爭取現金直接給付，政府乃於 1988 年開

辦自立生活基金，1993 年政府原本想要予

以取消，但後來還是延續，到 2010 年則

停止新申請，2015 年正式停辦，基金金

額移轉至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

爾蘭等地方政府（   

 2009 ；，2015； 

 ，2016）。直接給付的目的是

以現金給付障礙者，使其對於服務輸送

有較大的選擇與彈性（ ’  

 2016）。

英國政府於 1997 年賦予地方政府直

接給付的權力。2015 年則規定障礙者有

權取得個人預算型態的給付（  

 2009； 2013）。個人協

助是運用地方政府社會照顧的經費。社會

服務部門有責任讓障礙者自己選擇其個人

預算是否採直接給付或是多少比例要採用

直接給付型態。障礙者可以運用直接給付

聘僱個助，或是付費給自僱的照顧工作者

（，2015）。

英國對於個人預算的推動，乃是政

府推動選擇、自主、健康及社會照顧個

人化的策略之一。中央政府定義「個人

化」為﹕服務依據公民的需要與偏好而設

計的過程，目的在充權公民，使其能自立

的生活與自主安排所需服務（，

2013）。英國政府在 20082011 年之間投

入五億二千萬的經費推動社會照顧「個

人化」，主要方向包含  更強調自我評

估需求、個人為中心的計畫與自我主導

的支持、增加直接給付的使用、個人預

算以使經費運用更符合當事人的選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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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   

2009）。

在所有歐洲國家之中，英國是使用個

人預算人數最多的國家，2015 年個助使用

者有 25 萬人（ 2015）。根據 2014

年的資料，有社區照顧服務資格者中，

62 透過個人預算取得照顧及支持，而取

得個人預算擁有者中，約 236 選擇直接

給付（   2017）。

（六）瑞典

瑞典第一個自立生活組織 （斯

德哥爾摩自立生活合作組織）成立於

1984 年，要求政府提供個人協助現金給

付（ 2003）。政府於 1993 年制定

「特定障礙者支持與服務法案（）」，

1994 年制定「協助給付法案（）」，

每周 20 小時以內的協助需求由地方政府

依據  提供，超過 20 小時以上則轉介

給「瑞典社會保險機構」，障礙者根據

 領取協助津貼以聘用個助（ 

2013）。瑞典實施個人協助現金給付的

目的是促進選擇、控制與個人化（ 

 2014）。使用個人協助現金給付

的障礙者在2012年有約1萬6千人（ 

 2014）。

二、六個國家制度設計比較分析
由於文章篇幅的限制，以下僅從四個

面向比較六個國家制度設計的異同 

（一）對象與人數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9 條的一般

性意見書指出，自立生活是「行使選擇與

控制影響自己生活的決策之自由，在社會

中與其他人擁有相同程度的自我決定及互

賴」。而所有的障礙者皆應擁有這樣的權

利，「不論所需支持、年齡、損傷、性別、

種族、族群、移民身分、收入或是任何其

他分類」（ 2017）。然而，事

實上，六個國家的對象都有些許限制。詳

如表一。

表一 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預算 / 現金給付對象比較

國家 對象

荷蘭

生理與心智類障礙者、慢性病、精神疾病或與年齡有關的損傷。2014 年起，只

有如果沒有個人預算就可能住進護理之家者才可申請（，2013；，
2013）。

德國
對象為所有障別（身體、心智或精神）的重度障礙者（ 2013）。實質上

以身體障礙者為主（，2013）。

比利時

65 歲以下的所有障礙類別障礙者（  ，2010；  2018）。

 地區只限 65 歲以下者申請， 地區規定如果 65 歲以前就已經

使用個助，65 歲以後可續用（ 2013）。

法國
060 歲有照顧需求的身體或精神障礙者，若超過 60 歲，必須是障礙在 60 歲以

前就已經是障礙者（ 2013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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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齡方面，英國設了下限（16歲），

而比利時、法國、瑞典都設有上限，比利

時與瑞典都是以 65 歲為上限，法國則是

60 歲，似乎隱含著認為自立生活涵蓋老

人的想法。不過，這些國家對於年齡上限

的規定，都有著關於屆齡前已領取者仍可

續領的但書。或許這是行政上避免民怨的

通融作法，但似乎也呈現不公平的情形。

其次，在障礙類別方面，多數都是涵蓋所

有障礙類別的障礙者，但是瑞典將視障者

與聽障者排除，可能是因為這二個群體所

接受的服務以重建為主。但是這種做法似

乎也忽略了視障者與聽障者生活中實際的

個人協助需求。在障礙成因方面，瑞典排

除了老化因素導致障礙者，這樣做不僅不

符合身權公約的規定，障礙是否因為老化

因素造成，或許也並不容易有明確因果判

定。另外，英國的對象特別規定必須是在

「特定成果」執行上困難者，有相當廣而

具體的界定。

有別於其他國家，英國的對象涵蓋照

顧者，加上實施年代也最久遠，難怪乎英

國的使用者人數是歐洲國家之冠。瑞典的

實施年代雖然只比英國晚 5 年，但是可能

因為對象資格的許多限定，使用者人數卻

比英國少了好幾倍。荷蘭的使用者人數是

六個國家中僅次於英國的，至於比利時與

德國的使用者人數則相對非常少。另外，

德國、英國與瑞典的經驗都顯示，個人協

助仍是以身體障礙者為主，心智障礙者與

精神障礙者相對較少。

英國

個人預算  與身體及心智損傷或疾病有關。對於二項或更多項特定成果，當事

人無法在沒有協助下達成或在協助下自行達成但有顯著疼痛危險或焦慮，包

含 1 管理與維護營養 2 維護個人衛生 3 維護如廁需求 4 適當穿著 5 居家安全 
6 維繫自己習慣的家庭環境 7 發展及維繫家庭或其他個人關係 8 取得與投入工

作、訓練、教育或志願服務 9 在社區中使用必要設備或服務，例如公共交通、

休閒設施與服務 10 執行兒童照顧責任（ ’   2016）。

英國直接給付適用於﹕16歲以上，且有同意能力的身體或感官損傷、心智障礙、

精神障礙、後天免疫症候群及有關疾病、提供障礙者實質且規律的照顧之照顧

者（    ，2017）。受益者多為身體或感官損傷

者，心智障礙者很少（  2007）。精障者是所有障礙類別中最少使用

個助的（ 2015）。

瑞典

 法案個人協助津貼對象是具有持續性且嚴重的損傷，導致需要基本需求的

協助者。所謂基本需求指協助個人衛生、餐食、穿衣，以及與他人溝通。包含

智能障礙者、自閉症或類自閉症、腦傷造成有嚴重及持久智能損傷、其他非老

化造成之有持久身體或精神障礙（  2012）。包含三個對象類型 1
智能障礙、自閉症。2 腦傷造成智能損傷。3 非正常老化所造成之其他身體或

精神損傷，且造成日常活動極大困難。65 歲以上不能申請，但 65 歲以前已領

取者可續領。住在團體家庭或機構不能領協助津貼（ 2013）。

瑞典政府規定視障與聽障者不能使用個助資源（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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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區差異

社會福利地方自治的挑戰之一是不同

地區社會福利的差異。不過，瑞典建立了

全國一致的個人協助給付標準（，

2015）。法國障礙補償給付也是全國一

致（   2009）。荷

蘭社會保險系統的個人預算也是全國一

致 的（   2012）。

地區之間主要有下列四種方面的差異 1

給付水準  荷蘭社會救助系統的個人預

算各地自行訂定給付水準（  

 2012）。2 行政要求不同 

德國社會救助系統的個人預算由地方政府

負責，地區間做法不盡相同，例如有些地

方嚴格要求經費運用報告，有些則較為寬

鬆（，2013）。3 是否實施個人

預算及使用者人數  比利時有些地區有個

人預算制度，有些則沒有，且不同地區使

用者人數差距大。 地區有 2000

人， 地區卻只有 250 人（ 

2013）。4 評估工具  英國個人協助是

運用地方政府社會照顧的經費，各地方使

用的評估工具不同，決定的個助經費數額

也不同。5 個管員與團隊經理核定數額

權限  英國有一個地方政府給個管員每周

200 英鎊的權限，團隊經理則有每周 400

英鎊的權限，決定個人預算最後的數額，

但這並非全國普遍做法（  ，

2017）。

（三）個人協助 預算 直接給付可運用

範圍

有些國家採取的是「個人協助預算」

或是「現金直接給付」，這是單純的單一

目的與經費用途方式，給予障礙者經費額

度或現金，使其能購買個人協助服務或是

自聘個助。多數國家則是在照顧的個人預

算中，涵蓋個人協助的支持，這種個人預

算可用於購買許多不同類型的照顧服務，

而不單只是個人協助。表二比較六個國家

的個人預算可運用範圍。

荷蘭、德國、英國、瑞典都是採取「照

顧」的個人預算型態，個人預算可購買輔

具、住宅、社區日間服務等等多元的服務，

而非僅作為支持個人協助。比利時則是將

「照顧」的個人預算與專門的「個人協助」

的預算分成二個不同的系統，後者專門做

為自聘個助或購買個人協助服務用途。法

國的個人預算是以「個人協助」為主，但

也涵蓋購買輔具的支持。不論何種類型，

個人協助的給付除了瑞典強調由障礙者本

人決定以外，其餘五國對於個人協助者能

夠協助的項目都有明確的規範，且包含個

人日常生活活動與社會參與各層面（詳如

表三）。不過，有些國家或地區排除了特

定活動，例如法國個人協助給付涵蓋家事

協助，瑞典有些地方政府排除剷雪、園藝

等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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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個人預算可運用範圍比較

國家 個人預算可運用範圍

荷蘭

長照保險規定居家照顧費用不能超過機構式照顧，且可選擇以個人協助預算方

式自聘個助（    2016）。

地方政府福利服務系統的個人預算分成照顧  家事二種，照顧的個人預算可用

以購買個人日常生活照顧、護理照顧、支持服務（日常活動）以及短期住宿、

喘息照顧（ 2013）。

德國

可購買個人照顧、家事、行動、交通、職場協助（由職業重建系統支付經費）、

休閒活動、治療、輔具、無障礙住宅、支持住宅、付給管理個人預算的支持服

務（ 2009）。

比利時

個人預算採現金給付，可自聘個助或向服務提供單位購買服務。涵蓋家事、身

體照顧、日常活動、交通、工作、就學、旅遊、專業的兒童支持、教育指導或

支持當事人及其父母。至少 95 須用於個助薪資（ 2009）。

另一系統的個人預算是照顧個人預算，個人可選擇購買日間照顧住宿照顧或

是從組織購買支持服務或者自己聘用個助（  ，2010； 
2009）。

法國

障礙補償給付可用於自我照顧、室內外移動、工作、教育與訓練、參與社會生

活（休閒、文化育樂等）等方面的協助，以及購買輔具，不含家事協助。家事

協助可向地方政府社會救助申請（   2009）。

英國

個人預算每小時給付金額含個助薪資（含假日加班費）、保險（國家保險、雇

主責任險、公共責任險）、退休金準備、法定休假（病假、休假、育嬰假）（ 
2013）。用途﹕ 1 聘用個人助理或購買照顧及支持服務 2 短期居住於照顧之

家或喘息照顧 3 社會與教育活動及主流服務例如體育、騎馬、一日遊、參與俱

樂部、休閒或學習活動 4 輔助科技 5 參與戶外活動或日托中心所需交通費用

6 日間服務與去日托中心（包含事前的參觀）所需費用（   
2015）。

個助可協助﹕個人衛生（盥洗、更衣、如廁）；取得社區服務（包含休閒及社

會活動）；開車搭載；聯繫與文書；陪同就醫；家事、備餐、洗衣服、打掃；

陪同參與會議、社區活動、出遊；協助服藥；支持扮演親職角色；支持與家人

和朋友維繫關係；工作、訓練與教育活動；居家內及在社區中行動；取得必要

設施並使用公共運輸；購物、熨燙衣服；提供喘息以支持家庭照顧者（ 
  2015）。

瑞典

 提供的服務包含諮詢及其他個人支持、個人協助、陪伴服務、聯繫人員的

協助、居家喘息服務、短期居住服務、對於超過 12 歲的孩童在上學前或放學後

以及假日期間的看視服務（  2012）。

協助是個人依據自己的情境與需求，控制服務如何被組織、決定聘用誰擔任個

人助理、用什麼方式以及什麼時候提供協助（ 2009）。但是各地區

普遍不允許個助剷雪。個助可以協助上下車，但非特殊需要，否則不會只因

為要協助上下車而陪同整個旅程。此外， 島不允許個助做園藝的事情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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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給付水準

表三比較六國的個人協助給付水準。

障礙者每周可取得的協助時數差異甚大

（最少每周 56 小時，最多 110 小時），

法國最少，其次為英國、比利時，瑞典最

多。荷蘭與德國缺乏時數資料，但資料顯

示給付額度無法支持障礙者在社區生活。

另外，在與實物給付水準相較方面，德國

規定個人協助的給付標準不得超過實物給

付，荷蘭、英國及瑞典則規定不僅不超過，

且應低於實物給付。個人協助給付水準較

實物給付（居家照顧服務）為低，理由或

許是居家照顧被視為專業與正式的支持，

且有相關規範，而個人協助則被界定為非

專業與非正式的支持，儘管這種服務提供

較高的彈性與障礙者自主選擇，但是被賦

予的經濟價值卻是較低的。

另外，法國不僅給付時數最少，還規

表三 個人協助給付水準

國家 給付水準

荷蘭

通常是與其他人共同居住共同負擔協助成本才有辦法生活，例如智能障礙者團

體住宅（ 2014）。

自聘個助給付標準是實物給付費用的 66（ ’   2016）

德國
個人預算中個人協助的數額是被控制在不超過實物給付的數額範圍，因此需要

24 小時個人協助的障礙者往往面臨住機構的處境。

比利時

平均取得一周 5060 小時個人協助（ 2015）。

數額不足以支持有高度支持需求的障礙者，他們往往被迫住進機構或依賴家人

照顧（ 2014）。

法國

障礙者平均能取得的數額是每月 800 歐元，聽障者 3588 歐元  月，視障者 598
歐元  月（ 2013 2014）。

平均一天可取得 56 小時的個人協助，時數往往不足，通常僅涵蓋基本需求

（ 2014）。

障礙補償給付住家的協助最高每年 156 小時。教育方面障礙學生最高 1300 歐元

的協助額度。自我照顧與移動  室內最多一天 5 小時，室外最多一年 30 小時、

參與社會生活，休閒、文化育樂等最高一個月 30 小時。不含家事協助，家事

協助可向地方政府申請社會救助，最高一個月 30 小時。也可購買輔具（ 
  2009）。

英國

身體障礙者有 13 取得每周 31 小時及超過 31 小時的支持；23 取得每周 10 及

超過 10 小時的支持（ 2013）。

多數地方政府直接給付的每小時費用比居家照顧、私人單位的協助費用低

（   2007）。

瑞典

障礙者平均每周取得 110 小時的個人協助（ 2014）。

個人預算的照顧每小時費用設定在實物給付的 66（ ’  
 2016）。2009 年每小時 247 瑞典幣，有特別理由（需要受過特殊訓

練且比較貴的協助者才能協助）可以更高（ 2009）。2015 年個助每

小時費用 284 瑞典幣（涵蓋薪資及其他協助成本）（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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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每月各項協助最高數額，且規定聽障者

與視障者可取得較低的數額，相對而言較

為嚴苛。整體而言，只有瑞典的個人協助

給付較有可能使高度支持需求的障礙者能

在社區中自立生活。

肆、結論

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是障礙者自立

生活運動推動下的政府政策回應，障礙者

爭取的是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權以及平等參

與社會的權利保障，本文探討的六個歐洲

國家，實施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政策的目

的也都不脫離這樣的理想。然而，從實際

的制度設計細節與實施狀況看來，似乎理

想與現實仍存在許多落差。這些國家在推

動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政策時，究竟只是

冠冕堂皇的政治說詞，或者其實他們確實

是抱持著理想，然而也面臨實質的推動困

境  這六個國家的經驗，給予正在發展相

關政策的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 以下分成幾

點進行討論 

一、審慎的財源規劃才能確保政策措施
的公平性與永續性
從這六個歐洲國家的經驗看來，經

費普遍是制度推行上面臨的最大挑戰。

因此，政策規劃之初必須審慎評估與規劃

財源，以免造成在實施後經費刪減導致

既有使用者生活受影響、新申請者無法

取得支持的不公平現象，也較能使福利

不間斷地提供。荷蘭面臨越來越多人使

用，因此經費負擔越來越大，政府刪減預

算使得原有個人預算持有者面臨減少了

5 的個人預算可用的困境（  

 2012 2012）， 且 2010 年

起停止一切新申請且已申請者都列入等候

名單（，2013； ’  

 2016）。比利時不僅等候名單

長，由於申請者遠多於核定的數量，因此

2007 年起將優先順序限定在最高需求等級

者（  2018）。也由於地方政

府刪減預算，使得有些有較低支持需求者

無法取得個人協助（，2014）。

英國的給付水準前後期有著巨大的差

距。英國 2013 年有約 10 萬個使用者，

經費一直飆升，地方政府於是開始緊縮給

付，但是所需經費仍持續升高（，

2013）。因此，1993 年以前自立生活

基金很慷慨，最高可領每周 815 英鎊，

1993 年以後申請的人可領到的額度則降至

475 英 鎊（    

2009）。地方政府為了減少支出，普遍

採取限制個助協助範圍的做法，例如排

除 購 物、 清 潔（   

 2009）。甚至有些地方政府開

始限制個助只能協助個人照顧，而且服務

提供單位一次只提供 15 分鐘服務的情形

也越來越普遍。很多地方政府要求障礙者

使用輔助科技以代替個助、晚上以尿布代

替夜間協助。從 2010 年起的五年，地方

政府的個助經費刪了 31，導致有些障

礙者失去使用個助資源之資格（，

2015）。許多障礙者沒錢可負擔個人協助，

因而住在機構，被剝奪自立生活融入社區

的權利（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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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也由於經費負擔考量，採取許

多福利緊縮的措施，例如對協助事項制定

標準化的操作時間，並且待命時間不予計

算，這引起障礙團體極大的反彈（ 

 ，2010）。從 2010 年開始，對於

「基本需求」以及「其他個人需求」的詮

釋越來越嚴苛，例如如果某人能將食物用

餐具送進自己口中，就不會提供用餐協助

（，2015）。很多障礙者面臨政府

提供經費的個人協助被撤除，而且有些已

經通過申請的卻尚未取得資源（ 

2014）。

二、需要計畫性地投入資源，逐步達
成支持障礙者在社區中自立生活
的目標
「個人預算」並不等於自我主導的個

人協助，個人預算只是一種給付型態，並

不一定僅作為個人協助的經費支持，也並

無法確保障礙者運用個人預算購買的服務

或所聘用的協助者所提供的服務，確實符

合「個人協助」的實質意涵。從這六個國

家的經驗可以看到，有些個人預算單純作

為個人協助用途，有些則是可以用以購買

多元的服務，並不僅限於在個人協助支持

方面。

此外，給付水準是關鍵。給付水準不

足，障礙者自主選擇就會成為空洞的華麗

說詞。本文中的六個國家的給付水準，最

高的是瑞典，但是以他們平均每周約 110

小時的給付水準，仍然無法滿足每天都需

要 24 小時協助的障礙者的需求。比利時

平均每周 5060 小時的給付水準，具有高

度支持需求的障礙者也只能被迫住進機構

或依賴家人。

然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十九

條要求締約國應去除機構式服務，支持所

有身心障礙者，不論其需要支持的程度，

都能在自己選擇的社區自立生活與融入社

區。這樣的「權利」究竟該如何落實  政

府若未能確保障礙者取得所需支持而能在

社區自立生活，是不是就是違反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  身權公約第十九條的一般性

意見書草案指出 「個別化支持服務是社

會權」，且「社會與文化權應該逐步實

現」、「社會與文化權的實踐，締約國應

盡最大可能的資源去做，逐步達成充分的

實踐目標。達成目標的步驟必須立刻開始

或是短時間內必須開始。這些步驟必須是

具體、有計畫性與標的並使用適當的方

式」、「資源不足的理由僅能用在當締約

國可以證明已經嘗試所有努力，運用所有

可能資源」（ 2017）。因此，

自我主導的個人協助的推動，前提是政府

必須有明確的去機構化、將機構式的資源

移轉到社區支持的政策與資源投入計畫，

否則「自我主導」與「自立生活」恐怕會

流於空洞的政治語言，這對於每天面臨生

活無法自主，甚至連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

的障礙者而言，會是極大的諷刺。

先前提到，各國推行個人協助直接給

付或個人預算，普遍面臨的問題是經費負

擔，各國也紛紛採取各種福利緊縮措施。

面對這樣的趨勢，我國政府首先必須確認

是否「已經嘗試所有努力，運用所有可能

資源」，而不應一味以資源不足為藉口。

此外，也應在規劃之初即盡可能考量福利

給付的永續性與公平性，避免重蹈西方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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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福利給付早期優渥，刪減後落差甚大，

或是晚來者得不到福利等等不公平的現

象，並應避免給付水準過低導致無法確實

支持障礙者自立生活的情形。

三、重新界定「國家 個人 家庭」的
關係與「照顧」「自立生活支持」
個人預算  現金直接給付政策的給付

範圍與水準，背後其實是根本的意識形態

議題。強調個人責任或是家庭主義，並

非東方社會的專利，若將「家庭主義」

視為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將是過度化約。在

障礙者個人協助的議題上，荷蘭、德國、

瑞典的障礙者其實也面臨「家庭主義」意

識形態的問題。荷蘭 2015 年的長照法案

強調參與社會的政治實踐，指出人們應盡

可能減少對政府的依賴，應盡可能依靠家

庭與社區（ ’   

2016  9）。德國長照保險的目標雖然

是促進居家照顧與個人自我決策，但是政

府角色仍界定在補充家庭與社會網絡支持

之不足。由於強調個人非正式支持網絡優

先，付給家庭支持的金額比給付給專業居

家照顧服務的金額來得少（ 

2009）。瑞典近年因為政府經費負擔的考

量，越來越強調家庭責任，個人能取得多

少個助協助，取決於地方政府的財力以及

當事人的申訴毅力（，2015）。

「個人協助」一詞，相對於將障礙者

視為客體的「照顧」語詞，強調的是以障

礙者為中心，而不是以服務提供者為中心

的協助。英國障礙運動的領袖之一  

 強調，在關於「社會照顧」（ 

）語詞的辯論中，最重要的是思考制

度與「人」的關係，政府經費如何使人有

選擇、能在家庭與社區中生活、建立長

期的社會關係。障礙者要的是「生活」而

不是「服務」，而服務的目的應該也是確

保所有障礙者的社區生活權利（ 

2018）。換言之，人的「生活」，才是「自

立生活」的論述最該關切的核心，如果仍

然抱持「照顧」的意識形態，將障礙者所

需的支持視為是家庭的「照顧」責任，則

以障礙者為中心的「個人協助」仍然只是

個空泛的名詞，離真正落實「個人化」的

距離還很遠。

四、全面改革福利輸送，充權障礙者、
確保障礙者自主選擇
事實上，個人預算  直接給付都只是

服務輸送方式多一個選項，也並不是每個

障礙者都會選擇此種福利輸送型態。英國

大力推動之下，也只有六成的符合社會照

顧資格的障礙者選擇個人預算，而個人預

算擁有者中，選擇直接給付者也不到四分

之一。從人權保障的角度，我們更應思考

的是根本改變整體服務輸送過程（包含實

物給付、預算型態與現金給付型態），使

更能充權障礙者、增進障礙者的自主與選

擇。而這裡的障礙者必須包含所有的障礙

者，以目前而言，心智障礙者與精神障礙

者仍然相對較少成為個人協助  個人預算的

使用者，我們需要更釐清關於心智障礙者

與精神障礙者的個人協助如何運作、這二

群體的自立生活策略是否與感官及肢體障

礙者相異而需要不同的支持資源與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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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符合個人需要的個人協助支持。

國內有些人主張「自立生活支持」

的個人助理服務應僅涵蓋社會參與，而個

人照顧或日常生活活動協助則應由居家照

顧服務予以提供，這實在是對於「個人協

助」極大的誤解，也完全偏離以障礙者為

中心的思維，只是硬生生將障礙者的生活

切割由居家照顧與個人協助做「分工」安

排。將居家照顧與個人助理服務分開成二

個不同的系統，使得障礙者的生活被片段

化、生活失去掌控。常見的現象例如障礙

者在個人助理陪伴下外出，但是事情還沒

辦完，就必須趕著回家，因為居家照顧服

務員要到家中協助盥洗的時間快到了。又

如，個人助理服務強調尊重障礙者意願，

居家照顧服務相對傾向比較制式與僵化，

障礙者的日常生活常在這二種不同模式的

服務中造成混亂與不舒服（同樣是被協

助，當個人助理來協助時，自主性受到較

多的尊重，而當照顧服務員來協助時，生

活頓時又變得較為不自主，因此，並非整

個服務系統的設計目標是促進障礙者自立

生活，障礙者是否能自立，取決於不同時

段不同項目的不同服務提供角色）。

居家照顧服務員與個人助理都是政府

所認證的服務人員，卻有二種截然不同的

服務哲學、理念與方法，顯示出我國政府

對於提供障礙者個人協助的人力，所需具

備之服務價值、倫理與方法，有著非常不

一致與不協調的二套標準。同時也顯露出

政府對於「個人協助」對障礙者自立生活

的意義，也並沒有清楚掌握。國內關於障

礙者的照顧 支持政策需要更根本的改革，

不論是實物給付或類似個人預算的自聘個

助，都要從照顧的意識形態轉為支持障礙

者自立生活，從服務提供者為中心轉為障

礙者為中心，才能往支持障礙者自立生活

的方向邁進。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

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自我主導、個人協助、個人預算、

自立生活、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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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87121321113  3212017

  （2009）           

      

53201207



1  3212017

 （  ） （2015）      

  

  3272017

 （        ） （2017） 

            

5  19          

 19  

10212018

 （20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8  

10212018

 （2014）           



45  10212018

  ’     （20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3）          

6200302  10212018

  （2004） ‘    ’     

       （）   

6200410  3212017

  （2007）           

    720071022

  10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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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       



  

3272017

   （2012）。        

    發佈日期：2012 年 10 月 8 日。

0525

   （2012）。       

。 發 佈 日 期：2012 年 10 月 8 日。   製 作。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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